
大型柴油車汰舊換新補助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條　　本辦法依空氣污染防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八條第

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大型柴油車：指以柴油為燃料，並符合道路交通安

全規則第三條所稱之大客車、大貨車、大客貨兩用

車、代用大客車或大型特種車。

二、一期大型柴油車：指中華民國八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前出廠之大型柴油車。

三、二期大型柴油車：指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一日至

八十八年六月三十日間出廠之大型柴油車。

四、三期大型柴油車：指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七月一日至

九十五年九月三十日間出廠之大型柴油車；或九十

五年十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間出廠，且取得中

央主管機關依九十三年一月一日施行之交通工具空

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以下簡稱排放標準）核發汽車

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大型柴油車。

五、四期大型柴油車：指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一日至

一百零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間出廠，且取得中央主

管機關依九十五年十月一日施行之排放標準核發汽

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大型柴油車。

六、中古車：指已完成首次新領牌照登記之大型柴油車。

七、新車：指未完成首次新領牌照登記之大型柴油車。

八、五期新車：指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至一百

十年八月三十一日間出廠，且取得中央主管機關依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或一百零四年一月一日施行之

排放標準核發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新車。

九、六期新車：指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出

廠，且取得中央主管機關依一百零八年九月一日施



行之排放標準核發之汽車車型排氣審驗合格證明之

新車；或一百十年八月三十一日後出廠之新車。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對象為符合下列各款任一規定之車主。但不

包括政府機關及國營事業：

一、完成一期、二期或三期大型柴油車車體回收及車籍

報廢手續。

二、完成一期或二期大型柴油車車體回收及車籍報廢手

續，並於前、後六個月內購買三期以上中古車或五

期、六期新車。

三、完成三期大型柴油車車體回收及車籍報廢手續，並

於前、後六個月內購買四期以上中古車或五期、六

期新車。

四、完成三期大型柴油車過戶，並於前、後六個月內購

買五期或六期新車。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六個月內購買中古車或新車起算

期間，以完成車體回收或過戶日為計算基準日。

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之購買中古車或新車車主，得為

領取補助款之車主配偶或二親等以內血親或姻親。

同時符合第一項各款規定之車主僅得擇一申請，且每輛

大型柴油車以申請補助一次為限。

第四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申請補助者，應檢具下列

文件，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但屬前條第

一項第一款者，免附第五款至第七款文件：

一、申請表及領據。

二、回收或報廢當年度或前一年度有定期檢驗紀錄或當

年度未逾指定檢驗日期之行車執照影本。

三、國民身分證影本或政府機關核准登記證明文件。

四、廢機動車輛回收管制聯單（車主存查聯）及公路監

理機關核發汽機車異動登記書（報廢）影本。



五、購買中古車或新車之發票收執聯或免用統一發票收

據或公路監理機關核發加蓋戳記之過戶登記書影本，

該影本應註明申請補助者姓名及牌照號碼；電子發

票或收銀機發票無法登錄補助者姓名及牌照號碼者，

應由開立發票之公司以人工手寫並加蓋發票章；免

用統一發票收據者，應加蓋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

並註明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

六、購買之中古車或新車行車執照影本、全車及牌照號

碼相片。

七、能證明第三條第三項親屬關係之證明文件。但購買

中古車或新車車主與領取補助之車主登記為同一人

者，免附。

八、申請補助切結書。

九、其他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證明文件。

前條第一項第四款之申請補助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一、前項第一款、第三款、第五款至第九款申請文件。

二、三期大型柴油車過戶當年度或前一年度有定期檢驗

紀錄或當年度未逾指定檢驗日期之行車執照影本。

三、公路監理機關核發加蓋戳記之三期大型柴油車過戶

登記書影本。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前二項申請文件後，應

於十五日內完成審查。經審查不合規定或內容有欠缺者，直

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即通知申請補助者補正，補正次

數以一次為限，補正日數不得超過三十日；屆期未補正或補

正仍不合規定經駁回者，不再受理其申請。

第五條　　補助期間至中華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申

請補助者至遲應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日前提出申請，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於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審

定。申請補助之補助期間及金額如附表，逾期不予補助。



中央主管機關應於本辦法補助期間結束前半年，召開會

議檢討執行成效，研商後續污染改善推動方案。

第六條　　依本辦法提出補助申請並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者，依前條規定之補助金額核撥申請者。但空氣污

染防制基金預算不足時，得不予補助。

以電匯方式核撥者，得於補助款內扣除匯款手續費。

第七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撤銷

申請補助者之補助，並追繳已領取之補助款：

一、違反第三條第四項規定重複申請。

二、檢附之文件虛偽不實。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施

行。



附表 補助期間及補助金額

補助

對象
補助期間

回收

及報

廢或

過戶

車輛

期別

回收及報

廢、

購買五期

或六期新

車、中古

車

車重

車重

<六．五噸

六．五≦車

重≦十四噸

十四<車重

≦二十四噸

車重

>二十四噸

第三條

第一項

第一款

中華民國一百零

七年十二月十一

日至一百零八年

七月三十一日

一期 報廢 三萬元 八萬 十五萬元 二十五萬元

二期 報廢 七萬元 十一萬元 三十萬元 三十五萬元

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八月一日至

一百零九年十二

月十日

一期 報廢 一萬五千元 四萬元 七萬五千元
十二萬五千

元

二期 報廢 三萬五千元 五萬五千元 十五萬元
十七萬五千

元

三期 報廢 四萬五千元 六萬五千元 十七萬元 二十萬元

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十二月十一

日至一百十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期 報廢 一萬二千元 三萬元 六萬元 十萬元

二期 報廢 二萬一千元 三萬七千元 九萬七千元
十二萬五千

元

三期 報廢 三萬元 四萬五千元
十三萬五千

元
十五萬元

第三條

第一項

第二款、

第三款
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五月二十四

日至一百零九年

十二月十日

一期

中古車 五萬元 八萬元 十五萬元 二十五萬元

五期新車 十萬元 十六萬元 三十萬元 四十萬元

六期新車 十五萬元 二十五萬元 三十五萬元 四十五萬元

二期

中古車 六萬元 九萬元
十六萬五千

元

二十七萬五

千元

五期新車 十五萬元 二十萬元 三十五萬元 四十五萬元

六期新車 二十萬元 三十萬元 四十五萬元 五十五萬元

三期

中古車 九萬元 十三萬元 二十五萬元 四十萬元

五期新車 二十萬元 三十萬元 四十萬元 五十萬元

六期新車 三十五萬元 四十萬元 五十萬元 六十五萬元

中華民國一百零

九年十二月十一

日至一百十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一期

中古車 四萬元 六萬元 十萬元 二十萬元

五期新車 八萬元 十四萬元 二十五萬元 三十五萬元

六期新車 十三萬元 二十三萬元 三十萬元 四十萬元

二期
中古車 五萬元 七萬元

十一萬五千

元

二十二萬五

千元

五期新車 十三萬元 十八萬元 三十萬元 四十萬元

六期新車 十八萬元 二十八萬元 四十萬元 五十萬元



三期

八萬元 十一萬元 二十萬元 三十五萬元

五期新車 十八萬元 二十八萬元 三十五萬元 四十五萬元

六期新車 三十三萬元 三十八萬元 四十五萬元 六十萬元

第三條

第一項

第四款

中華民國一百零

八年五月二十四

日至一百十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期

五期新車 十五萬元

六期新車 三十萬元

備註：一、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申請補助者，依完成車體回收及車籍報廢車輛之行車執照登
載車重判定補助金額，一般客貨車以行車執照上「總重」欄位登載數值為車重判定依
據；若「總重」欄位未登載數值者，如貨櫃曳引車或貨運曳引車（俗稱拖車頭），以
行車執照「總聯結重」欄位登載數值為車重判定依據。

二、符合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四款申請補助者，依購買之中古車或新車之行車執照登
載車重判定補助金額。

三、中古車或新車之購買應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一百十一年十二月十日
補助期間內為之。


